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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十一月十四日的短讯中提出，香港可以借助日益扩大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网络把自己重新

打造成国际业务管理和营运中心。 

 

采购和贸易门户 

短讯相信， 今天的香港在发挥其生产区域和消费区域间采购和贸易门户的作用中，已形成一

项特别的优势。 原因是香港已经与不少的供货国和消费国签订税收协定和安排，建立了一个广

泛的协定网络，比如中国大陆、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正在谈判中）等供货国，以

及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正在谈判中）等消费国。 

企业刚进入一个全新的司法管辖国，通常会浅尝辄止，比如，先设立代表处，待到对该国提供

的机遇更为有把握时，再设立实体，要么同当地合作伙伴一起，要么以独资的形式，以此来巩

固地位。 

在一国设立实体需面临巨大挑战，比如对资金的承诺、劳动力的雇用、陌生的操作环境，可能

还要在当地承担沉重的税负。 经营者愿意在陌生的异地应对这些挑战，设立实体，往往提到

两个原因：第一，需要对质量、风险和财务保持控制，另外，由于派员在另一国从事活动或逗

留而产生无法监控管理的潜在税务风险。 用税收的行话说就是，在另一司法管辖国，由于常

设机构的出现而产生的税务风险。 常设机构并不一定是有形实际存在的办事处；它可以是一

个抽象的商业存在，在经营者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无意间因技术定义而产生。 由此而产生的

税务风险可能干扰，以至威胁到业务本身的正常运营。 

采购和贸易门户的商业模型 

第一个原因反映经营者可能对当地的商业伙伴缺乏信任，然而我们见证了不少在香港和中国大

陆通过合约关系而达到互利的业务安排， 比如过去二十年常见的以加工合同协作的生产销售

业务。部分这类安排正被逐步淘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商业关系间缺乏信任或有效的控制，

而是由于监管要求取缔某些不规范的做法。 对跨国经营者来说，加工合同协作生产销售的成

功，说明只要安排对双方都有益，大家都遵从良好的商务规则，是可以通过如供货主协议等合

适的合同关系，协作经营采购和贸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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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个问题，现在可以在香港成立居民公司，作为跨国采购和贸易门户，通过它与供货国

和消费国当地可信赖的合作伙伴签订一系列协议，利用香港日益扩大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网络，

更有效地管理不明确的税务风险。 

近期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遵循的是经合组织范本，该范本第五条阐明哪些活动会在一司法

管辖国或地区构成常设机构，哪些不属于这一范畴。 就采购和贸易业务而言，香港大部分已

签订的协定中，最有意义的相关条款是，成立采购办事处，和独立代理人从事的活动，不属于

构成常设机构。 

香港居民公司可以派遣采购和质量控制人员去供货国寻找新供货商，在当地建立采购办事处，

甚至任命独立代理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这样自己就不会在相关国家面临税务风险。 这样

做也会避免因在各地设立公司而承担的大笔投资、建立基础设施和运营方面的成本。 

人员雇用、激励和商业效果 

有效的商业模式不可能仅仅建立于技术概念之上，其有效性取决于负责经营业务员工的能力。 

香港失业率相对较低，但相当一部分人没能从事可以充分发挥其潜力的工作。 正如我们在上

一期短讯中提到的，香港一部分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技术熟练，但没有从事人尽其用的工作，

有可能因产业替代而被边缘化。 这类未能 充分发挥技能 的劳动力中，部分曾多年从事物流、

工程、采购，甚至金融方面的工作。 在香港设立采购贸易中心的跨国企业，可以雇用这类期

待能发挥一技之长的员工，从而使双方受益。 跨国企业可以拥有一个既了解本地又熟悉国际

文化的团队，他们通晓多种语言，善于学习，或发挥现有技术。 只要有充分合理的回报，这

些员工必会悉力以赴。 

税收安排的有效性 

在上面讨论的商业模式下，跨国企业通过在香港设立功能齐全的实体，从事采购和贸易，籍香

港的国际税收协定网络，避免因疏忽而构成境外机构，面临重复税负的风险。 另外，香港的

税收立法是基于来源地原则，香港公司的利润可能会依法享受零税负或低税负（目前的标准税

率为 16.5%）的待遇。 

我们相信，以上的商业模式，是一种可以有利各方的香港活力重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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